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15: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

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

至15:00的任意时间。
（三）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19号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玉晓先生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及股东

委托代理人，以下统称为股东）共计 44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097,889,
292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33.4108%，其中：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1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982,547,

392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29.9008%。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4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5,341,900股，占本公

司总股份数的3.510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446名，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115,341,900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3.510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6,184,5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2014%；反对股份 36,858,3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3.3572%；弃权股份4,84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73,637,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3.8425%；反对股份36,858,31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1.9557%；弃权股份4,84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4.2018%。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6,354,0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2168%；反对股份 37,090,3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3.3783%；弃权股份4,444,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73,806,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3.9895%；反对股份37,090,31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2.1568%；弃权股份4,44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8537%。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6,274,9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2096%；反对股份 37,319,9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3.3992%；弃权股份4,29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9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73,727,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3.9209%；反对股份37,319,91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2.3559%；弃权股份4,29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7232%。

4、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6,824,3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2596%；反对股份 36,148,0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3.2925%；弃权股份4,91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47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74,276,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4.3972%；反对股份36,148,00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1.3399%；弃权股份4,9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4.2629%。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45,920,6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的 95.2665%；反对股份 47,008,7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4.2817%；弃权股份4,95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51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63,373,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4.9438%；反对股份47,008,76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40.7560%；弃权股份4,95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4.3002%。

6、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46,782,1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的 95.3450%；反对股份 36,570,8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3.3310%；弃权股份 14,536,3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64,234,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5.6907%；反对股份36,570,80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31.7064%；弃权股份 14,536,
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2.6028%。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47,252,8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的 95.3878%；反对股份 46,054,55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4.1948%；弃权股份4,58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1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64,705,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6.0988%；反对股份46,054,55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9.9287%；弃权股份4,58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9725%。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6,845,0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2615%；反对股份 36,384,8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3.3141%；弃权股份4,65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2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74,297,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4.4152%；反对股份36,384,80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1.5452%；弃权股份4,6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4.0396%。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5,884,8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1741%；反对股份 37,392,8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3.4059%；弃权股份4,61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73,337,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3.5827%；反对股份37,392,80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2.4191%；弃权股份4,61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9982%。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55,819,9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1682%；反对股份 37,247,6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3.3927%；弃权股份4,82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39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73,272,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3.5264%；反对股份37,247,61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2.2932%；弃权股份4,82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4.1804%。

1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46,600,4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的 95.3284%；反对股份 46,881,4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4.2701%；弃权股份4,407,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4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64,053,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5.5332%；反对股份46,881,46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40.6456%；弃权股份4,40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8212%。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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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 2025年 5月 15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公司实施
了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规定，上市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307,970,005股剔除已回购股份8,049,798股后299,920,207股为基数测算，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59,984,041.40元
（含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59,984,041.40元/307,970,005股=0.1947723元（保留到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
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本次实际现金分
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59,984,041.40元/307,970,005股*10=1.947723元（保留
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2、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
息参考价=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除权
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1947723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权益分派的股权
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本年度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如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日至本次方案
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红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
额进行调整。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公司以现
有总股本307,970,005股剔除已回购股份8,049,798股后299,920,207股为基数测
算，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
币59,984,041.40元（含税）。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一致。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
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8,049,798股后的299,920,20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847

07*****718

07*****923

股东名称

深圳市亚泰一兆投资有限公司

郑忠

邱艾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1、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

每 10股分红金额/10股=299,920,207股×2.00元/10股=59,984,041.40元；按公司
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59,984,041.40
元/307,970,005股=0.1947723元（保留到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
舍五入）。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
股本*10=59,984,041.40 元/307,970,005 股*10=1.947723 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
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
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参考价=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除权除
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1947723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益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卓越时代广场4B01、4B02
咨询联系人：王小颖、梁欢欢
咨询电话：0755-83028871
传真电话：0755-23609266
八、备查文件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权益分派文件；2、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3、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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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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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 5月 13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629,481,7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 1.6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00,717,074.08元（含税），不送红股，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
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29,481,713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4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6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

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

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

咨询联系人：沈圆圆、王悦
咨询电话：0731-55544048
传真电话：0731-55544101
七、备查文件
1、《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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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3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公司定于 2025年 5月 23日举办 2024年度网
上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00-17:00
2、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4、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龙绍飞先生，董事、常务副

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贺娟女士，财务总监张伏林先生、独立董事舒洪波先生。
二、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23日（星期五）15:00-17:00 通过网址 https://eseb.

cn/1oqndSGkjUA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三、投资者问题征集及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现就公司2024年

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征求投资者的意见和建
议。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3日15:00前按上述参会方式进入线上交流平台，
点击“互动交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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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

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
5月20日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三路北段济南药谷1号楼B座
3302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许铁良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212人，代表股数232,706,632股，占公司总股本880,

084,656股的26.4414%。
其中：通过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4人，代表股数221,

724,434股，占公司总股本880,084,656股的25.193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 208人，代表股数 10,982,198股，占公司总股本 880,084,656股的
1.247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209人，代表股数11,263,299股，占公司总股

本880,084,656股的1.2798%。
其中：通过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

281,101股，占公司总股本 880,084,656股的 0.031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股东208人，代表股份10,982,198股，占公司总股本880,084,656股
的1.247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山东坤宁律师事务
所的代表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提

案：
1.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231,610,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290%；反对8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7%；弃权 289,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167,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2679%；反对8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1640%；弃权 28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681%。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总表决情况：同意231,567,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105%；反对8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7%；弃权 332,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124,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9.8871%；反对8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1640%；弃权 332,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49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230,495,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498%；反对2,0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8814%；弃权 160,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052,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0.3677%；反对2,0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8.2105%；弃权160,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4219%。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230,631,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1083%；反对1,9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8251%；弃权 155,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188,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1.5760%；反对1,9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0465%；弃权155,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775%。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231,530,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4947%；反对80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6%；弃权 369,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87,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9.5595%；反对80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1613%；弃权 369,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792%。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230,495,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499%；反对2,0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8801%；弃权 162,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052,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0.3712%；反对2,0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8.1838%；弃权162,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445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230,406,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115%；反对2,1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176%；弃权 164,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963,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5775%；反对2,1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8.9580%；弃权16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4645%。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此外,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坤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静、毕洁国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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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4年4
月 24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于 2024年 5月 20日召开 2023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以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

人民币 1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9.16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

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4月26日和5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7）和《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5）。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来源的议案》，为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国家对

上市公司回购股票的支持政策，积极推进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同意将回购

股份方案中的回购股份资金来源由“自有资金”调整为“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

项贷款资金”。

除上述调整外，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2025
年4月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来源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7）
截至 2025年 5月 20日，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届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

毕。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

1、公司于 2024年 5月 27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2,3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1018%，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股份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2、回购期间，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一一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于每月前三个交易日披露截至上月末公司的回购进

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4日、2024年7月2日、2024年8月

2日、2024年 9月 3日、2024年 10月 9日、2024年 11月 2日、2024年 12月 3日、

2025年1月3日、2025年2月6日、2025年3月5日、2025年4月3日、2025年5月7
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2024-046、2024-053、
2024- 058、2024- 060、2024- 064、2024- 068、2025- 001、2025- 003、2025- 004、
2025-005、2025-018）

3、截至 2025年 5月 20日，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届满，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9,304,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比例为 0.8540%，最高成交价 5.618元/股，最低成交价 4.61元/股，成交总金额

100,019,214.1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实际回

购时间区间为2024年5月27日至2025年5月9日。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公司实施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资金总额、回购价格、回购方式、回购股

份数量及比例、回购实施期限等实际实施情况与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

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实际回购股份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

限，且未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本次股份回购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规定。

三、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等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

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四、回购实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核查，公司董事、总裁刘瑞轩先生于2024年9月2日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

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票100,0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044%。

除上述人员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

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

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

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

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累计回购 19,304,400股。公司本次已回购

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注销后按照截至目前的公司股本结构测算，预计公司股

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首发前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36,222,046

33,548,574

2,181,562

491,910

2,224,160,669

2,260,382,715

比例（%）

1.60

1.48

0.10

0.02

98.40

100.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36,222,046

33,548,574

2,181,562

491,910

2,204,856,269

2,241,078,315

比例（%）

1.62

1.50

0.10

0.02

98.38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为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将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情况为准。

七、本次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1、公司本次已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

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

2、上述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将尽快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回购股份注

销申请。在注销完成后，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减少注册资

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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